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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貴會函請認定托嬰中心是否屬勞動基準法第30條之1適用

行業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部105年3月31日勞動條3字第1050130595號函辦

理(影附)，並復貴會105年2月19日(105)全國教保字第001

號函。

二、本案經轉據勞動部復以：托嬰中心屬「個人服務業」項下

之「未分類其他個人服務業」，非屬得適用勞動基準法第

30條之1之行業；所僱用工作者之正常工作時間，依該法

第3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全國教保產業工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

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

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社會局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

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

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本署家庭支持組（均含附件） 2016-04-12
14:45: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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